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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 
 

《現行考銓制度》 
試題評析 
今年出題有朝向「研究所」考試方向前進，屬於相當有深度之一次考試，值得讚許；不過題目並不困難，考試

重點主要在於每題均要考生寫出自己之看法及解決之道（第二題除外）。今後高等考試理應朝此方向發展，乃

能測出考生之真正程度。 
上課時，老師一直提及「機要人員」一定會考；行政院及考試院兩院之關係亦要非常小心，今年考題果然均命

中。由此可知，將來「時事題」越顯重要，同學們要注意才是。 
綜觀今年考題，只要考生上課用心、掌握老師命題重點，必能獲得好成績。 

 

一、論者有謂，我國目前之人事行政業務係由考試院和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共理，或可稱為「人

事行政雙重首長制」。試就憲法有關人事行政職權之劃分說明其內涵，並論述兩院共享人事權

之困境及可能解決之道。（25分） 
答： 

我國憲法有關人事行政職權之劃分乃採所謂之「人事行政雙重首長制」，其真正之意涵及其困難運作的情形，

分別可用下列各點予以詳細說明之： 

(一)憲法第八十三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之規定差異比較： 

我國憲法第八十三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

保障、褒獎、撫卹、退休、養老等事項。」修憲後，本條文已暫時凍結，現已改列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六條之中，而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理下列事項，不適用憲法

第八十三條之規定：1.考試。2.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3.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

遷、褒獎之法制事項。 

由上列二條文可知，其相同點即仍維持考試院為「國家最高之考試機關」之地位，其主要職掌仍採用明白

列舉方式列出。但觀此二條文發現其相異點有 

1.憲法八十三條明白列舉之職掌有十一項，但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卻剩十項，少了一項「養老」，可見職

權已見縮減。 

2.憲法八十三條之列舉項目中並無法分何者為「法制事項」何者不僅為「法制事項」，同時又可以「執

行」，但於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中，即予以明顯區分出來。可見考試院之職權在增修條文中又予以縮

小。 

(二)主要之意涵特色及產生之困境： 

由憲法第八十三條改為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主要之影響乃是將考試院之職權予以縮小及明顯界定可以執

行及法制之事項，以及只可法制而不能執行之事項。但就因為如此，造成我國之人事行政走向了「雙行政

首長制」且衍生出許多問題出來。 

1.「主要人事主管機關」體制 

依據我國憲法第八十三條及前述，我們對「院外制」（獨立制）之探討，均認為考試院擁有全部集中之

人事權（集權制），故考試院為我國唯一最高的人事行政主管機關，應無疑義。 

2.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的「雙重隸屬及監督」體制 

此係指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依其組織體制，同時隸屬（並受）於兩個監督機關，即「行政院與考試院」；

人事行政局組織條例所謂「並受⋯監督」是雙重隸屬與監督體制之明證，此種體制卻也隱含「雙頭馬

車」之問題。 

3.考試院與行政院的「人事行政雙首長制」產生之困境制 

(1)我國自行憲以來，總統有鑒於我國人事機構不能與行政部門配合的缺點，所以才依據動員勘亂時期臨

時條款的授權，命令設立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三十年來該局適切的扮演應有的人事機構的角色，彌補

了過去「獨立制」（部外制）的若干缺失，所以在憲法增修條文中特別訂定行政院得設人事行政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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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使該局取得憲法的法源，在民國八十二年底正式依組織條例改組，除仍統籌行政院所屬各級行

政及公營事業機構的人事行政，同時規定其有關人事考銓業務仍受考試院的監督，這樣使得人事行政

局與憲法所規定的考試權保持適當的關聯。 

(2)由於憲法增修條文「第六條」、「第九條」及「第十四條」訂頒後，使人事行政局之關係顯得異常的

複雜且難解，因為一方面，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已成為憲法機關地位；但另一方面，考試院難仍維持其

為「全國最高考試機關」之地位，但其職權卻略見減縮。考試院僅對考試、銓敘、保障、撫卹、退休

五類事項係有「決策」與「執行」之完整職權。至於對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五項僅掌有法

制事項權，而此等事項之運作執行權，勢必由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職掌。至於憲法所求明定事項，如：

訓練、人事分類、保險、福利等，恐將成為考試與行政兩院之爭議點，如此形成考試院與行政院辦理

人事行政事務時彼此間若有爭議，恐將產生不易解決之困擾。 

(三)可能解決之道 

由上可知，我國人事權之行政已不完全獨立於行政權之外，此為考試院與行政院共理人事行政之形態，此

乃「人事行政主管機關雙首長制」之真正來源與特有特色。也正因此而產生我國人事運作上「雙頭馬車」

之困境，解決之道大致可朝下列方面著手： 

1.鑒於世界各國朝向「部門制」發展之趨勢，將來於修憲時，應將兩院之職權，再做明確之調整。 

2.基於「漸進主義」之觀點，考試院之職權應漸漸縮減，有關決策方面，亦應逐漸移至行政院，此不僅可

增加效率，且能符合「三權分立」之世界潮流。 

 

二、試說明公務人員任用法中，有關權理之規定。並就權理制度之利弊評論之。（25分） 
答： 

「權理」乃屬任用制度中「低資高用」之彈性運用，茲將其有關規定，分別說明如下： 

(一)所謂「權理」，即依法指派具有某一官等較低職等任用資格人員，擔任同官等內一較高職等職務，稱之。 

(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初任各職務人員，應具有擬任職務所列職等之任用資格；未

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高二職等範圍內得予權理。權理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資格

相當性質相近之職務。」 

(三)復依其施行細則第十條亦有下列之規定：「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稱未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

等高二職等範圍內得予權理，係指擬任人員所具任用資格未達擬任職務所列最低職等，而具有該職等同一

官等中，低一或低二職等任用資格者，始得權理。但職務跨列二個官等者，不得權理。 

(四)本法修正施行前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准予權理高三職等以上職務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資格相當性

質相近之職務或繼續任原職至離職為止。」（任用法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二項） 

 

三、公務人員待遇制度必須遵從「同工同酬」原則。試說明公務人員俸給法中有關同工同酬的規

定。並論述政府人事制度在設計或實務運用方面是否有違同工同酬之處？（25分） 
答： 

(一)「同工同酬」之意涵：有關「同工同酬」之定義，依其字意，所謂「同工」，係指在同樣的工作環境，同

樣的人才供求情況及任用條件之下，擔任同等職責程度之工作。而所謂「同酬」，係指待遇幅度及起點與

終點之相同，並非實支待遇數額之相同，故係指在同一薪給幅度內之報酬，而非同一報酬之謂。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有關同工同酬之規定： 

1.我國法制中，對初任人員之起敘規定，均規定依其所具任用資格之「最低一級」開始起敘。如俸給法第

六條及第七條之規定即是。 

2.試用人員俸級之起敘，依第六條及第七條規定辦理，改為實授者，仍敘原俸級。（第八條） 

3.調任人員之起敘規定 

(1)平調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依法銓敘合格人員，調任同職等職務時，仍依原

俸級銓敘審定。 

(2)升調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高職等職務時，具有所任職等職

務任用資格者，自所任職等最低俸級起敘；如未達所任職等之最低俸級者，敘最低俸級。如原敘俸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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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俸點高於所任職等最低俸級之俸點時，換敘同數額俸點之俸級。 

(3)權理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權理人員仍依其所具資格，銓敘審定其俸級。 

(4)降調 

一般降調情形有二： 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 為調任低官等職務。 
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以原職等任用人

員，仍敘原俸級。所謂「仍敘原俸級」，依該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係指仍敘其調任前經

銓敘部銓敘審定之俸級而言。 
復依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依法調任低官等職務人員，其原敘俸級如在所調任職等內有同列

俸級時，敘同列俸級；如高於所調任職務職等最高俸級時，核敘至年功俸最高級為止，其原敘較高

俸級之俸點仍予照支，考績時不再晉敘。 
4.轉任人員之起敘規定 

(1)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二條之規定 

公立學校教育人員、公營事業人員轉任行政機關職務時，其俸級之核敘，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

依其考試及格所具資格或曾經銓敘審定有案之職等銓敘審定俸級。 
行政機關人員轉任公立學校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時，其服務年資之採計，亦同。 

(2)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九條之規定 

依特種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人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轉任之人員或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二款繼續任用之人員，如另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限制轉調機關、職系或

年限內，調任不受限制之職務時，應以其所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重新銓敘審定俸級。 

5.再任人員之起敘規定： 

再任人員俸給等級之核敘，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其情形分別為 
(1)公務人員俸給法施行前，經銓敘合格人員於離職後再任時，其俸級比照第十條辦理，亦即應在其職務

列等表所列職等範圍內換敘相當等級。 

(2)公務人員俸給法施行後，經銓敘合格人員，於離職後再任時，其俸級比照第十一條規定辦理。（請見

前列調任人員之規定）但前述人員於離職後再任，且所任職務列等之俸級，高於原敘俸級者，敘與原

俸級相當之俸級；低於原敘俸級者，敘所再任職務列等之相當俸級，以敘至所任職務之最高職等年功

俸最高級為止。如有超過之俸級，仍予保留，俟將來調任相當職等之職務時，再予回復。 

6.另外有關俸給法第四條俸給區分及俸表結構之規定： 

公務人員俸級區分如下（第四條） 

(1)委任分五個職等，第一職等本俸分七級，年功俸分六級，第二至第五職等本俸各分五級，第二職等年

功俸分六級，第三職等、第四職等年功俸各分八級，第五職等年功俸分十級。 

(2)薦任分四個職等，第六至第八職等本俸各分五級，年功俸各分六級，第九職等本俸分五級，年功俸分

七級。 

(3)簡任分五個職等，第十至第十二職等本俸各分五級，第十職等、第十一職等年功俸各分五級，第十二

職等年功俸分四級，第十三職等本俸及年功俸均分三級，第十四職等本俸為一級。 

(4)俸給表各職等本俸俸無差額，第一至第五職等為十個俸等，第六至第九職等為十五個俸點，第十至第

十三職等為二十個俸長。 

(三)我國俸給設計或實務運用上是否有違同工同酬之爭議：一個良好之報酬之制度，「同工同酬」之原則乃是

必要條件，但由上列我國法制規定中，可以看出我國有若干不同此原則之情況，茲列舉如下： 

1.報酬之分級分等，實與職位分類，工作評價有關，俸級之區分，宜考慮「久住」之因素，但俸給多寡之

決定，必須調和「鼓勵久住」與「同工同酬」兩大需要，再觀我國公務員之俸給區分，（公務人員俸給

法第四條）及俸給表結構來看，每級之級數區分似乎有違此項原則。 

2.有關「俸給差距及幅度問題」方面，我國之法制亦有若干問題，即本來俸等愈高，每等之間之差距宜愈

大，才具有激勵之作用，而且俸等愈高，俸級劃分愈小才對，但我國俸表之差距均不符合此項原則，不

足以符合激勵之原則。 

3.有關各等別人員雖然由上列法制中，不論初任人員、調任人員、轉任人員、再任人員等，看似合理，但

因依我國俸給法制規定「加給」一項，亦不太公平，因為其只看機關，而不管其業務之真正內容，其中

以「危險加給」最不公平，另外各機關俸給名目種類繁多，又如公營事業之「績效獎金」亦屬非常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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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現象，此均為我國俸給法制表面看似「同工同酬」，實質上卻並非如此。 

 

四、何謂機要人員？機要人員進用之規定如何？並請就我國現行機要人員進用制度之得失加以評

論。（25分） 
答： 

(一)機要人員之定義 

公務人員任用法中所稱之機要人員，即為「辦理機要職務之人員」，而所謂「辦理機要職務之人員」，係

指擔任經銓敘部同意列為機要職務，得不受法定任用資格限制，並經銓敘審定以機要人員任用之人員。 

(二)文官體制設置機要人員制度之理由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規定，任公務人員必須經過依法考試及格、銓敘合格、升等合格乃具法定任用資

格，然而機關長官，尤其以政務官為主，其任用乃不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而機關首長於到任後，許多瑣事

及較為重要之事務，必須使用其較熟悉且信任之人員來協助處理，但原機關之常任文官雖具決定任用資

格，卻不一定為首長所熟悉或信任，因此為利於政務之推動，就必須有機要人員之設置。 

(三)各機關機要人員之進用及免職規定 

1.機要人員之進用 

(1)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各機關辦理機要職務之人員，得不受第九條任用資格之限制。 
前項人員，機關長官得隨時免職。機關長官離職時應同時離職。 
各機關辦理進用機要人員時，應注意其公平性、正當性及其條件與所任職務間之適當性。 
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時，其員額、所任職範圍及各職務應具之條件等規範由考試院定之。 

(2)機要人員之員額 

依「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第三條之規定 

各機關進用之機要人員員額，最多不得超過五人。 
總統府及行政院如因業務需要，其進用之機要人員員額；最多分別不得超過十八人及十人。 
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以外之機關，得由各主管院依機關層次、組織規模及業務性質，於二人

額度內訂其機要人員員額，並送銓敘部備查。 
(3)機要人員之所任職務範圍 

各機關進用之機要人員所任職務範圍，應以機關組織法規中所列行政類職務，襄助機關長官實際從

事機要事物相關工作，並經銓敘部同意列為機要職務為限。但不得以首長、副首長、主管、副主

管、參事及研究員職務進用。 
各機關之秘書長、主任秘書或直轄市政府副秘書長一人、必要時，報經上級機關核准者，得於第三

條所訂員額內以機要人員進用。但直轄市政府之秘書長及縣（市）政府、置有副市長之縣轄市公所

之主任秘書，不得以機要人員進用。 
(4)各機關未具任用資格初任機要人員，依所任職務在職務列等表所列最低職等以機要人員任用。如調任

或改任其他受法定任用資格限制之職務時，應重新銓敘審定其任用資格。（任用法施行細則第十一

條） 

(5)各機關辦理進用機要人員時，應注意其公平性、正當性及其條件與所任職務時之適當性。各機關機要

人員進用時，其員額、所任職務範圍及各職務應具之條件等規範，由考試院定之。 

2.機要人員之免職規定 

各機關辦理機要職務之人員，得不受第九條任用資格之限制。機要人員，機關長官得隨時免職。機關長

官離職時應同時離職。（任用法第十一條） 

上列所稱機關首長離職時應同時離職，指機關長官退休（職）、卸任、調職、辭職、免職、撤職、去

職、解職或死亡時，其所進用之機要人員，應由原（新）任之機關長官或其代理人，於同時將該機要人

員免職。機關長官停職或休職時，由其代理人視業務需要辦。 

(四)評論 

1.機要人員之設置，就如前述，為讓機關首長用人之便，不得不有此制之設計，然而，我國員額之限制之

部分，並未作嚴格之把關，人數過多，造成首長引用私人之弊，破壞「考試用人」之神聖目標。 

2.機要人員職位均相當高，雖法制規定要注意其公平性及正當性，但我國實際運用上，並不按此精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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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任用不公，影響公務人員之士氣。 

3.任用機要人員時，法制規定要注意其條件與所任職務間之適當性。但我國實際運作上，卻常用其來處理

首長之私事，猶如首長家人之佣人與設置此人員之原意，大大不同。 

由以上各點可知，我國有關此制之設計原意是良善的，但「為政在人」，首長之私心卻曲解了本制度之

真意，實屬可惜，將來在此方面應加強監督，勿使其濫用，才不枉費此制之美意。 

 


